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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吴施铖

姓名 吴施铖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513029198812******
住址 四川省大竹县文昌巷 ******

48、邓明冬
姓名 邓明冬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513029196308******
住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 ******

49、田礼伟
姓名 田礼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511021196405******
住址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

50、张伟
姓名 张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511021197401******
住址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

51、罗英
姓名 罗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511024196908******
住址 成都市武侯区 ******

52、李豪彧
姓名 李豪彧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513029198909******
住址 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

53、冯耀波
姓名 冯耀波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152727198704******
住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 ******

五、本次交易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如下：

变动前股数（股 ） 变动股数（股） 变动后股数（股 ）

非限售流通股 （流通 A 股） 259,809,789 - 259,809,789
限售流通股（非流通 A 股） 360,348,023 5,256,212 365,604,235
股本总额 620,157,812 5,256,212 625,414,024

（二）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配套融

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九丰控股 200,600,568 32.35% 200,600,568 32.0748%

张建国 72,631,238 11.71% 72,631,238 11.6133%

蔡丽红 31,127,678 5.02% 31,127,678 4.9771%

盈发投资 21,218,696 3.42% 21,218,696 3.3927%

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 325,578,180 52.50% 325,578,180 52.0580%

New Sources - 0.00% 895,657 0.1432%

李婉玲 - 0.00% 524,000 0.0838%

李鹤 - 0.00% 511,316 0.0818%

成都万胜 - 0.00% 483,890 0.0774%

彭嘉炫 - 0.00% 413,098 0.0661%

洪青 - 0.00% 395,176 0.0632%

高道全 - 0.00% 395,176 0.0632%

西藏君泽 - 0.00% 268,827 0.0430%

韩慧杰 - 0.00% 261,646 0.0418%

高晨翔 - 0.00% 203,233 0.0325%

赵同平 - 0.00% 95,971 0.0153%

施春 - 0.00% 78,976 0.0126%

杨小毅 - 0.00% 67,207 0.0107%

何平 - 0.00% 53,765 0.0086%

范新华 - 0.00% 49,285 0.0079%

樊玉香 - 0.00% 44,804 0.0072%

郭桂南 - 0.00% 40,412 0.0065%

王秋鸿 - 0.00% 40,181 0.0064%

苏滨 - 0.00% 35,843 0.0057%

曾建洪 - 0.00% 29,371 0.0047%

李东声 - 0.00% 26,882 0.0043%

陈菊 - 0.00% 24,002 0.0038%

陈才国 - 0.00% 23,842 0.0038%

周厚志 - 0.00% 21,445 0.0034%

张东民 - 0.00% 20,298 0.0032%

周剑刚 - 0.00% 17,921 0.0029%

周涛 - 0.00% 17,921 0.0029%

刘名雁 - 0.00% 17,921 0.0029%

艾华 - 0.00% 17,563 0.0028%
张大鹏 - 0.00% 16,398 0.0026%
刘新民 - 0.00% 13,441 0.0021%
许文明 - 0.00% 12,578 0.0020%
刘小会 - 0.00% 12,545 0.0020%
李晓彦 - 0.00% 11,649 0.0019%
张忠民 - 0.00% 9,857 0.0016%
李小平 - 0.00% 8,960 0.0014%
陈昌斌 - 0.00% 8,960 0.0014%
唐永全 - 0.00% 8,960 0.0014%
杨敏 - 0.00% 8,960 0.0014%
刘志腾 - 0.00% 8,960 0.0014%
崔峻 - 0.00% 7,168 0.0011%
顾峰 - 0.00% 6,272 0.0010%
张宸瑜 - 0.00% 6,272 0.0010%
陈财禄 - 0.00% 5,555 0.0009%
丁境奕 - 0.00% 5,376 0.0009%
蔡贤顺 - 0.00% 4,480 0.0007%
吴施铖 - 0.00% 4,480 0.0007%
邓明冬 - 0.00% 3,584 0.0006%
田礼伟 - 0.00% 3,584 0.0006%
张伟 - 0.00% 3,584 0.0006%
罗英 - 0.00% 3,584 0.0006%
李豪彧 - 0.00% 2,688 0.0004%
冯耀波 - 0.00% 2,688 0.0004%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 0.00% 5,256,212 0.8404%
其他股东 294,579,632 47.50% 294,579,632 47.1015%
上市公司总股本 620,157,812 100.00% 625,414,024 100.0000%

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假设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作价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将所持有的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初始转股价格转换为上市公司股票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
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九丰控股 200,600,568 32.35% 200,600,568 29.8193%

张建国 72,631,238 11.71% 72,631,238 10.7967%

蔡丽红 31,127,678 5.02% 31,127,678 4.6271%

盈发投资 21,218,696 3.42% 21,218,696 3.1542%

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 325,578,180 52.50% 325,578,180 48.3973%

New Sources - 0.00% 8,956,576 1.3314%

李婉玲 - 0.00% 5,240,000 0.7789%

李鹤 - 0.00% 5,113,164 0.7601%

成都万胜 - 0.00% 4,838,900 0.7193%

彭嘉炫 - 0.00% 4,130,986 0.6141%

洪青 - 0.00% 3,951,768 0.5874%

高道全 - 0.00% 3,951,768 0.5874%

西藏君泽 - 0.00% 2,688,275 0.3996%

韩慧杰 - 0.00% 2,616,459 0.3889%

高晨翔 - 0.00% 2,032,335 0.3021%

赵同平 - 0.00% 959,711 0.1427%

施春 - 0.00% 789,760 0.1174%

杨小毅 - 0.00% 672,069 0.0999%

何平 - 0.00% 537,654 0.0799%

范新华 - 0.00% 492,846 0.0733%

樊玉香 - 0.00% 448,045 0.0666%

郭桂南 - 0.00% 404,117 0.0601%

王秋鸿 - 0.00% 401,814 0.0597%

苏滨 - 0.00% 358,436 0.0533%

曾建洪 - 0.00% 293,711 0.0437%

李东声 - 0.00% 268,826 0.0400%

陈菊 - 0.00% 240,020 0.0357%

陈才国 - 0.00% 238,419 0.0354%

周厚志 - 0.00% 214,454 0.0319%

张东民 - 0.00% 202,983 0.0302%

周剑刚 - 0.00% 179,217 0.0266%

周涛 - 0.00% 179,217 0.0266%

刘名雁 - 0.00% 179,217 0.0266%

艾华 - 0.00% 175,631 0.0261%

张大鹏 - 0.00% 163,980 0.0244%

刘新民 - 0.00% 134,413 0.0200%

许文明 - 0.00% 125,779 0.0187%

刘小会 - 0.00% 125,449 0.0186%

李晓彦 - 0.00% 116,489 0.0173%

张忠民 - 0.00% 98,569 0.0147%

李小平 - 0.00% 89,603 0.0133%

陈昌斌 - 0.00% 89,603 0.0133%

唐永全 - 0.00% 89,603 0.0133%

杨敏 - 0.00% 89,603 0.0133%

刘志腾 - 0.00% 89,603 0.0133%

崔峻 - 0.00% 71,683 0.0107%

顾峰 - 0.00% 62,724 0.0093%

张宸瑜 - 0.00% 62,724 0.0093%

陈财禄 - 0.00% 55,555 0.0083%

丁境奕 - 0.00% 53,764 0.0080%

蔡贤顺 - 0.00% 44,804 0.0067%

吴施铖 - 0.00% 44,804 0.0067%

邓明冬 - 0.00% 35,839 0.0053%

田礼伟 - 0.00% 35,839 0.0053%

张伟 - 0.00% 35,839 0.0053%

罗英 - 0.00% 35,839 0.0053%

李豪彧 - 0.00% 26,879 0.0040%

冯耀波 - 0.00% 26,879 0.0040%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 0.00% 52,562,244 7.8134%

其他股东 294,579,632 47.50% 294,579,632 43.7893%

上市公司总股本 620,157,812 100.00% 672,720,056 100.0000%
（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600,568 32.35%
2 张建国 72,631,238 11.71%
3 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 37,440,721 6.04%
4 蔡丽红 31,127,678 5.02%
5 蔡丽萍 27,669,043 4.46%
6 广州市盈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218,696 3.42%
7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13,274,829 2.14%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672,655 1.56%
9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7,000,000 1.13%
10 杨影霞 6,917,259 1.12%
10 蔡建斌 6,917,259 1.12%
合 计 434,469,946 70.07%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没有重大变化，九丰控股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张建

国、蔡丽红夫妇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六、管理层讨论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755-23835383
传真：755-23835383
经办人员：洪涛、杨斌、赵巍、张天亮、卢乾明、胡晓芸、袁泽、许卫奇、岳文韬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电话：010-66090088 / 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经办人员：胡琪、董一平
（三）审计机构
1、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经办人员：陈谋林、孙建伟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惠琦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经办人员：李继明、刘国平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939 室
电话：010-88000000
传真：010-88000006
经办人员：田祥雨、梁雪
八、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标的资产

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项下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 新增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登记手续并支付了
21,806.54 万元现金对价。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除已披露内容外，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除上市公司聘任杨小毅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现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
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
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法律顾问意见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

和授权合法有效，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项下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完

成了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新增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登记手续并支付了 21,806.54 万元现金对价；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事项外，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
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差异的情形。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市公
司聘任杨小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外，上市公司、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
更。

5．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交易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未出现违反交易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重组各方不存在违反《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
形。

在本次重组各方切实履行相关交易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九、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证明》、《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2、《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

市公告书》及摘要；
3、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国枫律师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5、致同会计师出具的《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 440C000760

号）；
6、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2-140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或“标的公司”）全体
股东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份， 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
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 号）。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标的资产森泰能源 100%股权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合法持有森泰能源 100%股权，森
泰能源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与 2022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202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由“交割日上月的最后一天”调整
为 2022 年 11 月 30 日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森泰能源过渡期损益审计工作，具
体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相关简称与公司在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有关简称一致）：

一、 过渡期及过渡期损益安排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过渡期具体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归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由交易对方按
照其所持标的公司的比例共同承担，并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足。

二、 标的公司过渡期间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森泰能源过渡期间损益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

具了《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过渡期损益专项审
计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 440A018716 号）。 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81.26 万元。

综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未发生亏损，因此交易对方无需对公司现金补足，过渡期间内标的
公司实现的收益由公司所有。

三、备查文件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 440A018716 号）。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2-138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九能源”）、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碳氢”），均
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九丰能源”）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01,862.00 万元（其中美元 6,000.00 万元，人民币 60,000.00 万
元）。

●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为东
九能源、 九丰天然气、 新加坡碳氢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88,597.09 万元、3,033.60 万元、
101,529.3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1,188,942.05 万元（含以前年度），占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07.20%；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350,653.42 万（含借款、保函、信用证等），占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1.11%，无逾期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分别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

称“民生广分”）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公司就上述授信事项与民生广分签订了担保
合同，分别为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向民生广分提供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0,000.00 万元。

新加坡碳氢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广分”）申请授信额
度美元 6,00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集团”）就上述
授信事项与浦发广分签订了担保合同，向浦发广分提供美元 6,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

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共计 1,500,00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含）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
调剂使用。 授权担保有效期自 2022 年 5 月 5 日起 12 个月。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被担保人
简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注册地址 法 定 代

表人 主要经营业务

1 东九能源 2003-09-25 31,000 万 元
人民币

九 丰 集 团 持 股
42.59%； 全资子公司
广东盈安贸易有限公
司持股 10.98%；公司
合计持股 53.57%。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沙大道 27 号 吴燕刚

公司接收站资产
及仓储设施的运
营 、LPG 业 务 的
购销

2 九丰
天然气 2008-01-28 26,000 万 元

人民币
九丰集 团持股 80% ；
东九能源持股 20%。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 ? 沙 大 道 27 号
101 房

孔令华 LNG 大客户及中
间商客户的运营

3 新加坡
碳氢 2011-01-17 1,428.9787

万新加坡币
九 丰 集 团 持 股
100.00%

新加坡淡马锡林荫
道 7 号新达城广场
一栋 019-01B 室

/ LNG、LPG 产品的
采购及销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东九能源

2021 年度
/2021-12-31 118,027.85 61,770.21 56,257.64 715,129.10 9,324.19

2022 年 前 三 季
度/2022-09-30 154,338.23 100,376.81 53,961.43 647,828.25 8,653.70

2 九丰
天然气

2021 年度
/2021-12-31 161,671.99 103,459.10 58,212.89 349,379.83 5,314.84

2022 年 前 三 季
度/2022-09-30 139,478.27 82,674.53 56,803.73 209,462.72 -710.70

3 新加坡
碳氢

2021 年度
/2021-12-31 156,171.62 74,768.40 81,403.22 1,046,835.13 16,519.13

2022 年 前 三 季
度/2022-09-30 319,613.63 165,726.96 153,886.67 1,265,401.1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能源 九丰能源 九丰集团

被担保方 东九能源 九丰天然气 新加坡碳氢

债权人 民生广分 民生广分 浦发广分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美元 6,000.00 万元

担保范围 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 、罚息 、复利 、违
约金 、损害赔偿金 ，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

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违
约金 、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

担保期限
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 ，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起三年 。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 ， 自每笔债
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为 LNG、LPG，采购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 因 LNG、LPG 境外采购货值一般

较大，根据国际通行的交易惯例，公司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开具信用证等方式进行国际采购融资，并
提供相关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可有效
支持子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被担保子公司目前业务经营
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在合

同有效期内的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1,188,942.05 万元（含以前年度），占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07.20%；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350,653.42 万（含借款、保函、信
用证等），占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1.11%，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2-149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环渤海西海岸
（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关联交易公告（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司参与
设立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2-14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对上述公告进行补充更新，具体更新内容详见附件，现将更新
后公告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把握山东省政府《关于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的重要战略机遇，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拟认缴出
资 25 亿元参与设立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登记为
准，以下简称“环渤海投资中心”、“本合伙企业”）。

（二）环渤海投资中心总规模 70 亿元，拟由普通合伙人山东高速航空产业投资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航空公司”），有限合伙人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青岛
公司”）、济南瑞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济南瑞佳合伙企业”）和路桥集团共同投资
设立，其中山高青岛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控制下
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新波先生、马宁
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 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

1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

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及其他交易对手方
（一） 普通合伙人———山高航空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高速航空产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47C0P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家高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钜庭路 1599 号 4 幢 102 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股权结构

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大连合升投资有限公司 500 50.0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0 40.00
天津荣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
合计 1,000 100.00

3.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山高航空公司 40％股权。 根

据山高航空公司章程，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能对山高航空公司形成控制。 山高航空公司
不是本公司关联方，与其他参与设立本合伙企业的投资者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

4.山高航空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主要投资领域为：股权投资管理。山高航空
公司在作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且收取的执伙费率处于市场较低水
平。 山高航空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管理的产品不持有环渤海投资中心的份额。

（二）有限合伙人
1.山高青岛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579762724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秦克升
注册资本：306,862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9 日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403 室
经营范围：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设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等。
（2）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
高速集团持有山高青岛公司 100%股权，山高青岛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3）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末， 山高青岛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1,627,228 万元， 所者权益为 720,613 万元，

2021 年度营业总收入 141,973 万元，净利润 35,68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山高青岛公司未经
审计总资产为 1,532,914.02 万元 ， 所者权益为 513,288.33 万元 ，2022 年 1 -9 月营业总收入
126,611.55 万元，净利润 11,952.65 万元。

山高青岛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2.济南瑞佳合伙企业
（1）基本情况
名称：济南瑞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QJEPP1B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东高速北银（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73,101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先行区崔寨街道中心大街 1 号崔寨商务中心 A137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名称 类别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山东高速城镇化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930,000 59.1189
山东高速京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50,000 15.8922
山高(烟台)速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10,000 13.3494
山高(烟台)速合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90,000 5.7212
山高(烟台)基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00 3.1784
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9,000 1.2078
烟台山高弘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4,100 0.8963
山高(烟台)速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0 0.6357
山东高速北银 （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 0.0001

（3）关联关系：济南瑞佳合伙企业无实际控制人，不是本公司关联方，与其他参与设立本合伙企
业的投资者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4）济南瑞佳合伙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除山高青岛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控制下的关联方外，其他共同投资方不涉及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监高参与本合伙企业份额认购或在本合伙企业
中任职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与出资方式
投资标的：设立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以货币方式出资。
投资方向与投资计划：本合伙企业投资于路桥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标且未列入政府预算

匹配配套投资的项目，具体投资计划以项目中标情况为准。
投资金额：子公司路桥集团拟认缴出资 25 亿元有限合伙份额，本次交易中的最大风险敞口为

本次全部出资金额。
会计核算方式：以合伙企业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务报告。 合伙企

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会计核算方式以公司审计机构审计确认意见为准。
（二）投资标的主要情况
详见本公告“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为本次交易，路桥集团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山高航空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山高

青岛公司、济南瑞佳合伙企业共同签署环渤海投资中心《合伙协议》《合伙补充协议》，上述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营经营场所
（1）企业名称: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灵岩路 77 号 3 号楼 301 室
2．合伙经营范围及合伙期限
（1）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

服务（以上不含证券类业务、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合伙期限：长期。
3．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序号 类别 名称 出资方
式

认缴出 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认缴出资时间

1 普 通 合 伙
人

山东高速航空产业投资管理 (上海 )
有限公司 货币 1 0.0001 2033 年 1 月 31 日

前

2 有 限 合 伙
人 济南瑞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货币 299,999 42.8570 2033 年 1 月 31 日

前

3 有 限 合 伙
人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250,000 35.7143 2033 年 1 月 31 日

前

4 有 限 合 伙
人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150,000 21.4286 2033 年 1 月 31 日

前

合计 700,000 100
4．合伙企业所得、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1）合伙人约定，合伙企业经营期间的所得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①根据被投资企业不同分别专设投资项目的投资所得；
②有限合伙人入伙时按照其出资比例缴纳的资产管理费用；
③依法取得的其他所得。
（2）利润分配方式
①根据被投资企业的不同分别专设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的所得利润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

资比例分配。
②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收取有限合伙人的管理费用及其他所得，由普通合伙人享有，普通合伙

人为多人时，具体分配方式由其内部协商。
（3）合伙企业经营期间的亏损，按如下方式分担：
①合伙企业对于特定投资项目的亏损，由参与投资特定项目的所有有限合伙人按照各自实际

投资的比例予以确定。
②合伙企业经营期间，除本条第 1 款之外的其他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担。
5．合伙事务的执行
（1）有限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并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不

执行合伙事务。
（2）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执行事务合伙

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
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3）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的条件和选择程序：
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有丰富的资产管理和股权投资经验。
由半数以上合伙人提出，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委派普通合伙人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与违约处理办法：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维护合伙企业的利益，按照合伙协议履行执行事务。
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 提出

异议时，应当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 如果发生争议，按照协议争议解决办法执行。
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合伙人大会的决定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应对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
（5）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条件和更换程序：
执行事务合伙人如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合伙人大会的决定执行合伙事务，或执行合伙事

务时有不正当行为，致使合伙目的难以实现或合伙企业利益受到损害时，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可将其除名。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 在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出现不适宜担任其职务之情形，经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

（6）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
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但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①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②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③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④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⑤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7）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有限合伙人

可以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除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

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8）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如下行为的，不视为执行合

伙事务：
①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②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③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④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⑤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⑥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⑦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

起诉讼；
⑧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6．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7．生效条件
本合伙协议经所有合伙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除上述内容外，《合伙协议》还规定了入伙与退伙、争议解决办法、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和其

他事项等内容。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山高航空公司
乙方：济南瑞佳合伙企业
丙方：路桥集团
丁方：山高青岛公司
1．合伙目的
环渤海投资中心的合伙目的为，以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基建项目投资。
鉴于丙方已于 2022 年 4 月间接投资山东半岛城市群基础设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半岛合伙”），就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各方同意本合伙企业投资于丙方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标
且未列入政府预算匹配配套投资的项目。

2.实缴出资
环渤海投资中心根据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实缴出资，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应按照环渤海投资中

心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缴付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缴付。 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
议，向各合伙人发出缴付通知书，各合伙人应按照缴付通知书要求将相应的出资金额足额缴付至
本合伙企业银行账户。 各合伙人保持出资时间的一致性。

3．收益分配
合伙存续期内，按照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开展收益分配：
（1）逐一核算
投资项目存续期内，以单个项目为单位，实施收益分配。 在单个项目投资周期内，项目当年产

生收益，当年进行分配，各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为基数参与收益分配。
（2）分配方式
本合伙企业取得的项目投资收益分配方式如下：
= 1 \* GB3 ①保底收益率
各方同意在可分配的项目投资收益中，以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7%/年作为丙方保底收益率，优先向丙方分配投资收益。
= 2 \* GB3 ②标准收益率
各方一致同意，投资项目目标收益率原则上不低于 7%/年，故以 7%/年为基准计算本合伙企业

标准收益。
各方同意对于项目当年收益率不超过标准收益率的部分，丙方仅按照保底收益率和实际出资

金额、实际出资天数参与项目分配，剩余部分其他合伙人按照实际出资金额和实际出资天数分配；
如项目当年收益率超过标准收益率，则对于超过标准收益率的部分，各方按照实缴出资金额和实
际出资天数同比例分配。

③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参与上述收益分配，仅收取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费，计算方式为：实际投
资未收回本金 *0.1%* 实际天数/365；

4．投资决策委员会
（1）本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为本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构。 执行

事务合伙人负责组建投委会，并负责召集、召开投委会会议。
（2）投委会的职权范围包括：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

审议决策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相关协议；修改合伙企业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关保障条款；审
议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应当征询投资决策委员会意见的其他事项；本协议或合伙人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3）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组成
投委会由 3 名委员组成，乙方、丙方、丁方各委派 1 名，由乙方委派人员担任投委会主任。
（4）投委会的议事规则：
①投委会会议表决采用书面形式，投委会委员一人一票；表决意见为同意、不同意；表决意见

不可附生效条件。
②投委会全部议案的表决须经具有表决权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视为通过。
③有限合伙人委派的投委会委员行使上述职权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有限合伙人执行有限合伙

事务。 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决议后，交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办理具体事务。
5.其他
本补充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予以变更或终止。
除《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外，本次投资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交易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确定各方的出资金额，各方按各自认缴出

资比例承担相应出资义务，符合一般商业惯例。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环渤海投资中心资金仅限于投向路桥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标的基建项目。 本次投资是公

司紧抓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及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新型基础设
施、城镇升级改造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所需，有利于公司主业的发展。 本次投资引入山高青岛公
司、济南瑞佳合伙企业资金共同参与公司中标项目的投资，由山高航空公司担任合伙企业执行事
务合伙人，预计可为路桥集团匹配约 2 倍的共同出资资金，能够放大投资规模，更好的服务于公司
施工主业。

（二）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合作风险：在未来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因合伙人意愿不一致或有分歧而导致对投资项目选

择、运营造成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各合伙人之间的沟通协调，降低合伙企业内部管理风险。
2.项目投资风险：公司未来参与的项目建设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

险。 公司将及时了解投资运作情况，密切关注项目实施过程，督促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为公司未

来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投资带动施工项目提供更灵活的出资途径，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
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对合伙企业未来拟投资标的拥有一票否决权。 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因合伙企业
存在与公司子公司一起参与中标项目出资的可能，如后续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依据法律法
规，履行相应义务。

本次投资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七、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 1-9月，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260.50亿元（未经审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拟与关联方山高青岛公司及其他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环渤海投资中心，各方遵循自

愿、公平、合理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确定各方出资金额，各方按照认缴出资比例承担相应出资义务，
符合一般商业惯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本次投资是公司紧抓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及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参与青岛
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城镇升级改造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所需，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关联
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本次交易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附件：
《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公告（更新

后）》具体补充更新内容如下：
一、“一、关联交易概述”之“（一）”、“（三）”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一）为把握山东省政府《关于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的重要战略机遇，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拟认缴出
资 25 亿元参与设立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环渤海投资中心”、

“本合伙企业”）。
（三）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新波先生、马宁

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
表决。

补充披露后：
（一）为把握山东省政府《关于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的重要战略机遇，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拟认缴出
资 25 亿元参与设立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登记为
准，以下简称“环渤海投资中心”、“本合伙企业”）。

（三）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新波先生、马宁
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表决，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①，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
表决。

注：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二、关联方及其他交易对手方” 之“（一）普通合伙人———山高航空公司”之“3”、“4”补充

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3.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山高航空公司 40％股权。 根

据山高航空公司章程，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能对山高航空公司形成控制。 山高航空公司
不是本公司关联方。

4.山高航空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补充披露后：
3.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山高航空公司 40％股权。 根

据山高航空公司章程，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能对山高航空公司形成控制。 山高航空公司
不是本公司关联方，与其他参与设立本合伙企业的投资者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

4.山高航空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主要投资领域为：股权投资管理。山高航空
公司在作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且收取的执伙费率处于市场较低水
平。 山高航空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管理的产品不持有环渤海投资中心的份额。

三、“二、关联方及其他交易对手方” 之“（二）有限合伙人/2.济南瑞佳合伙企业”之“（3）”、
“（4）” 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3）关联关系：济南瑞佳合伙企业无实际控制人，不是本公司关联方。
（4）济南瑞佳合伙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补充披露后：
（3）关联关系：济南瑞佳合伙企业无实际控制人，不是本公司关联方，与其他参与设立本合伙

企业的投资者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4）济南瑞佳合伙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除山高青岛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控制下的关联方外，其他共同投资方不涉及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监高参与本合伙企业份额认购或在本合伙企业
中任职的情形。

四、“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一）交易标的与出资方式” 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一）交易标的与出资方式
投资标的：设立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以货币方式出资。
补充披露后：
（一）交易标的与出资方式
投资标的：设立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以货币方式出资。
投资方向与投资计划：本合伙企业投资于路桥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标且未列入政府预算

匹配配套投资的项目，具体投资计划以项目中标情况为准。
投资金额：子公司路桥集团拟认缴出资 25 亿元有限合伙份额，本次交易中的最大风险敞口为

本次全部出资金额。
会计核算方式：以合伙企业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务报告。 合伙企

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会计核算方式以公司审计机构审计确认意见为准。
五、“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
补充披露后：
……
除《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外，本次投资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
六、“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之“（一）投资目的”、“（二）存在的风险

及控制措施”、“（三）对公司的影响” 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补充披露前：
（一）投资目的
环渤海投资中心资金仅限于投向路桥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标的基建项目。 本次投资是公

司紧抓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及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新型基础设
施、城镇升级改造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所需，有利于公司主业的发展。 本次投资预计可为路桥集团
匹配约 2 倍的共同出资资金，能够放大投资规模，更好的服务于公司施工主业。

（二）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合作风险：在未来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因合伙人意愿不一致或有分歧而导致对投资项目选

择、运营造成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各合伙人之间的沟通协调，降低合伙企业内部管理风险。
2.项目投资风险：公司未来参与的项目建设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了解投资运作情况，密

切关注项目实施过程，督促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为公司未

来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投资带动施工项目提供更灵活的出资途径，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
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补充披露后：
（一）投资目的
环渤海投资中心资金仅限于投向路桥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标的基建项目。 本次投资是公

司紧抓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及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新型基础设
施、城镇升级改造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所需，有利于公司主业的发展。 本次投资引入山高青岛公
司、济南瑞佳合伙企业资金共同参与公司中标项目的投资，由山高航空公司担任合伙企业执行事
务合伙人，预计可为路桥集团匹配约 2 倍的共同出资资金，能够放大投资规模，更好的服务于公司
施工主业。

（二）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合作风险：在未来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因合伙人意愿不一致或有分歧而导致对投资项目选

择、运营造成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各合伙人之间的沟通协调，降低合伙企业内部管理风险。
2.项目投资风险：公司未来参与的项目建设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

险。 公司将及时了解投资运作情况，密切关注项目实施过程，督促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为公司未

来参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投资带动施工项目提供更灵活的出资途径，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
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对合伙企业未来拟投资标的拥有一票否决权。 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因合伙企业
存在与公司子公司一起参与中标项目出资的可能，如后续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依据法律法
规，履行相应义务。

本次投资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环渤海西海岸（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关联交易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